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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袁玲燕 张灵
露 ） 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职能，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与行
政机关的协作配合，形成公益保护
合力。 近日，沅陵县人民检察院邀
请县水利局执法大队，针对某非法
采砂案的整改情况召开行政公益
诉讼诉前磋商会。

承办案件检察官全建辉介绍
了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并介绍基本
案情，就履职中发现的问题 、磋商
焦点进行了阐述。双方就行政机关
依法履职情况、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损害情况、整改方案、整改措施等
主要内容进行了磋商达成初步一
致意见。

“磋商座谈会是检察机关履行
公益保护职能的新方式，既节约司
法资源， 又可以缩短办案周期、提
高办案效率。特别是对一些需要立
即整改或者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情况，这样做能督促相关行政
机关立整立改，将损害程度降至最
低。”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舒建国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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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园地

信访工作的法治化探索和思考
彭新军

信访工作法治化是新时
代法治社会建设重要内容，也
是法治政府建设主要内容。我
们要以法治为衡量标准，运用
法治精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化解社会矛盾，依法维护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全力建设
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平安中
国。 那么，新时代信访工作的
定位、机制等问题是否适应新
时代的法治要求，如何依法解
决此类问题，值得我们探索和
深思。

一、信访法治化的概念
信访法治化是信访法治

主体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条
例规定和程序实现权利救济
或民意表达的法治行为。包括
信访法治主体、信访法治行为
两个构成要件：信访法治主体
是指实施依法信访或依法处
理信访事项的人，包括信访人
和信访部门。信访人是采用信
息网络 、书信 、电话 、传真 、走
访等形式， 按照信访程序，反
映情况 ，提出建议 、意见或者
投诉请求的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信访部门是对信访人
的诉求根据职责和有关规定，
有权办理信访事项的各级机
关、单位。 信访法治行为是指
信访法治主体实施权利救济
和民意表达的合法行为。信访
法治行为以实现权利救济和
民意表达为目的，以信访事项
为核心要素，以按法律法规或
规章条例规定和程序为必经
途径。

二、当前四类信访问题难点
在实际信访过程中，主要

有 4 类问题难以化解：有部分
信访人采取 “大吵大闹 、小打
小闹、不吵不解决”的办法，提
出超出法律和政策之外的无
理要求 ，不断缠访闹访 ；有部
分信访人的信访问题是历史
遗留问题形成的积案，因深化
改革、 政策调整或年代久远、
事实难以查清等，使这类问题
难以化解；也有因各级各部门
执行 《信访工作条例 》的一些
规定不严格，往往出现上级机
关不管合适与否，将信访问题
交办原办理部门处理，导致信
访问题难结案；也有一些信访
问题是因信访人个人因素导
致自己的权利得不到司法救
济， 自己又不愿意承担后果，
不断上访等。

三、依法信访必要途径
信访法治化建设需要有

一个社会面的基础，就是全民
法治意识、法律知识和法治社
会建设水平。一要做实做细法

治宣传，提高县级层面普法依
法治理办公室统筹协调的权
利，倡导在村（居）委会设置法
治主任岗位，倡导学校聘请当
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为法治
副校长，倡导参照律师每年须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规定，建
立律师担任村 （社区 ）法律顾
问制度，强化基层普法网格化
管理，并不断提高普法人员的
法律素养和普法热情。 二要真
情真意心理引导，将心理引导
当成信访问题化解的重要环
节 ，如对政策型信访人 ，要以
政策、法律和法规解释开阔信
访人的法治思维；委屈型信访
人，要学会尊重、顾及面子，并
还要有足够的耐性和较强的
共情能力； 纠缠型信访人，要
进行心理健康水平评估，运用
解释、面质、心理咨询等技术，
引导信访人看清自己信访问
题 ；无理取闹型信访人 ，要弄
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关注幸福
感和犯罪因子两个方面，对不
听劝阻的，要果断采取强硬措
施，充分维护法律权威及工作
秩序。 此方法的研究探索论文
被《洪江区法学会》刊发。 三要
从严从快惩戒非法信访行为，
严格落实 “三到位一处理”总
要求，如对于违反息访息诉协
议再次上访的，要取消和追回
其获取的利益补偿，并建议建
立信访调解的司法确认制度，
将 息 访 息 诉 协 议 纳 入 法 律
调整范围 ，在信访人违反协
议 的 情 况 下 可 以 通 过 申 请
执行等方式予以强制执行 ，
加大其违约成本 。

四、圈层社会治理模式
建立以群众为中心，以群

众自治为内圈，以政府服务管
理为外圈的圈层社会治理模
式。 内圈层：即基层群众自治，
是基层群众充分发挥主动性，
充分利用民主政治权利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治理过
程 ， 该治理是一种主动性行
为。 外圈层：即国家行政服务
管理，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
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
该治理是一种被动性行为。 内

外圈关系将随着内在动力、价
值选择或法律规定等运行机
制变动而变动，要因地制宜地
选择政府服务管理或是群众
自治。 如：需要政府服务管理
的，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起治理
职责 ； 群众可有效自我管理
的，应充分尊重群众的自治权
利，党委政府做好引导和监督
即可 ，不必过多干涉 ；必须由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共同治
理的，按照法律规章制度或具
体事务特质来确定一方的主
导地位，而不应是想当然地由
政府主导。 此模式已在怀化市
洪江区实践推广，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 形成了以群众为中
心 ，以 “邻里夜话 ”、巷道议事
等群众自治为内圈源头 ，以
“六单工作法” 基层服务管理
为外圈终端的“古城‘圈层’自
治新路径”， 被湖南日报等媒
体宣传推介。

五、信访法治化制度机制
一要明确信访部门责任

归属。 《信访工作条例》规定，
信访工作责任是按 “属地管
理 、分级负责 ，谁主管 、谁负
责”来划分，但实际操作中，仍
存在各级各部门职责不明确、
运行不清晰 ，相互推诿 ，导致
信访问题难以及时彻底解决
的情况发生。 针对此问题要进
一步理清信访职责，明确信访
问题处理权责和处理程序、重
要信访问题处理机制 、“谁引
发，谁负责”的责任机制，建议
赋予信访部门相应的权力，包
括交办、指挥、监督、追责甚至
是处罚权；县级政府出台涉及
重要信访问题具体划分、处理
流程的实施细则，成立相应的
化解委员会，发挥出各职能部
门的专业作用；对由相关行政
部门处置所引发的信访案件，
应明确其为具体矛盾化解单
位，乡镇、街道履行收集信息、
协调矛盾的职责。

二要实现信访与复议、诉
讼的有效衔接。 有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的应当按规定方式解
决，不得随意扩大信访受理范
围 ， 并建立信访法律援助制

度，让信访人能在法律框架内
实现自身诉求。 如对正在审理
过程中的案件、未过申诉处理
期限的已判决或裁定案件、因
当事人主观故意导致超过诉
讼时效的案件，信访部门不予
受理，应引导进入诉讼程序。

三要建立信访终结机制，
要严格限制上级机关对下级
办理的信访事项再次转交下
级机关复查的情形，确保信访
程序终结，对经过办理、复查、
复核程序的信访案件，信访人
对复核结果仍不满意的，信访
部门应当不予受理 ； 对已处
理、复查和复核程序或信访人
已知有申请复查、复核权利但
不在法定期限内申请的信访
案件，应当按信访终结程序办
理。 同时，成立适格的审查机
构，对信访案件终结进行调查
评议 ，举行公开听证 ，并将公
示作为信访案件终结的必要
前置条件 ，一经认定 ，各级各
部门不得再对同一信访问题
进行受理。

六、历史遗留类
信访问题处理

坚持 “以事实为准绳，尊
重历史； 以社会稳定为底线，
审慎笃行；以利于信访人为原
则，公正处理”的原则。 一要实
事求是，查究以前有关的各种
文件档案、报告、资料，召开分
析研判会议，尽可能地理清问
题脉络，分析过去社会环境和
政策与现在社会环境和政策
之间的关系和矛盾，研究以前
的各种处理措施，列出处理方
法的不合理性和合理性，找出
问题实质。 二要大局为重，建
议在县级政府办公室设立解
题机构，并落实好公开听证评
议制度 ，信访涉事各方 ，讲事
实 、摆理由 ，相关专家讲历史
环境 、辩理析法 ，既提高了化
解历史遗留问题可能性，也实
现了群众监督、 舆论监督，降
低了引发社会舆论的可能性。
三要合法合理，工作人员要带
着感情和责任，态度诚恳地听
取信访人的讲述，抓住信访人
的诉求，及时按政策规定给予
针对性的答复，即使不能立即
给出较有针对性答复的，也要
明确答复时间 ， 按时给出答
复。 要灵活运用政策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对比过去和现有政
策， 在尊重历史政策的同时，
以特殊问题特殊对待思路，寻
求现有政策的灵活变通适用
法，研究出一个既不违反现有
政策，又能解决历史遗留类问
题的特殊解决方式。

（作者系怀化市洪江区工
委政法委员会政工室主任、洪
江区基层社会治理法学研究
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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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
记者 周玉意 通讯员 陈敏 张灵露）
11 月 29 日， 沅陵县检察院邀请县
人大代表 、县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
员作为听证员，与侦查机关及案件
当事人一起，对一件职务侵占案拟
不起诉召开公开听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介绍了
具体案情 ， 对适用的法律进行释
明。 当事人真诚悔罪认罪，希望能
得到从轻处理。 被害单位就涉案人
员既往及现实表现充分发表意见，
认可涉案人员对单位曾经作出的
贡献，针对此次行为事出有因且全
部退赔， 没有给单位造成损失，也
希望给涉案人员一次机会，对该院
处理意见没有异议。 听证员一致认
为该案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涉案人员犯罪情节轻微， 系初犯、
偶犯，认罪态度好，全部退赃退赔，
获得谅解 ，主观恶性小 ，认为检察
机关对该案作不起诉处理适当。

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司
法理念 ，深入贯彻落实 “少捕慎诉
慎押 ”刑事司法政策 ，通过开展公
开听证活动 ，以公开促公正 ，以公
开释法理，今年以来共举行公开听
证会 9 次 ， 进一步提升了办案质
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资料图片。


